
上 下 上 下 上 上 上 下

政治學 必 6 3 3

政治哲學概論 必 6 3 3

統計學（含實習） 必 3 3

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 必 6 3 3

比較政府與政治 必 6 3 3

政治學方法論 必 4 2 2

公共政策 必 3 3

社會學
群 3

經濟學
群 3

經驗政治理論 群
3

選舉與投票行為 群 3

民意與調查 群
3

政黨政治 群 3

國會與立法行為 群
3

環境治理：政治、政

策與行政
群

3

政治社會化 群
3

計量分析軟體在社會

科學的應用
群

3

中國政治史 群 3

102.02.22系務會議通過
105.06.22系務會議通過
105.10.05院課委會通過
105.11.07校課委會通過

第一學年 第三學年第二學年

政治學系【學士班】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〔102-104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〕

科目名稱

二選一

必/

群

規定

學分

第四學年 備註

（先修科目）

【經驗政治學門】（至少選修9學分）

【政治思想與歷史學門】（至少選修9學分）



中國政治制度史 群 3

中國政治思想史 群 3

先秦政治思想典籍導

讀

群 3

西洋政治思想史 群 3

西洋政治思想典籍導

讀

群 3

台灣政治史 群 3

社會主義運動史 群 3

意識型態理論 群 3

女性主義 群 3

人權理論與實務 群 3

政治激進主義 群 3

中國政治思想典籍導
讀

群 3

政治經濟學 群 3

菁英政治 群 3

國際關係 群 3

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群 3

中國大陸社會經濟變

遷

群 3

中共菁英政治 群 3

兩岸關係概論 群 3

日本政府與政治 群 3

東亞政府與政治 群 3

美國政府與政治 群 3

英國政府與政治 群 3

非洲政府與政治 群 3

【比較政治學門】（至少選修12學分）



歐陸政府與政治 群 3

東歐政府與政治 群 3

歐洲統合 群 3

修課特殊規定：

1.「經驗政治學門」應至少選修9學分。

「政治思想與歷史學門」應至少選修9學分。

「比較政治學門」應至少選修12學分。

2.本系主修生應專業必修37學分，群修30學分，共計67學分。畢業學分134學分。

3.本系學生有修畢雙學位或輔系者，每學門得減修3學分（「經驗政治學門」應至少選修6學分、「政

治思想與歷史學門」應至少選修6學分、「比較政治學門」應至少選修9學分）。亦即在本系至少修畢

58學分。

4.外系輔修本系學生另見輔系科目表

5.體育及軍訓不計入畢業學分。

本系最低畢業學分：134學分（其中在本系至少須修畢67學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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